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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联系人：祝赟
联系电话：13575780046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88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楼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4月2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

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16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5年4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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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城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城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城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借款人名称

绍兴县盛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高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友谊染织有限公司

浙江湘越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英豪实业有限公司

绍兴鑫和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西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越欣数码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市红茂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博杰电子有限公司

上虞大东南照明有限公司

上虞市东轻特种铝材厂

杭州萧山宇嘉丝业有限公司

绍兴万成金属薄板有限公司

浙江嘉荣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众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绍兴海富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市方正纸箱有限公司

浙江鹏诚针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云翼标准件有限公司

浙江国申纺织有限公司

诸暨市旺达福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捷灵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捷灵开关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729号

2014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5087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748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673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678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954号

2014信银杭绍贷字第012868号

2014信银杭绍贷字第012895号

2014信银杭绍银兑字第008106号

2014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450号

2014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468号

2015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597号

2014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415号

2014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417号

（2014）信银杭绍 银兑字第 008375号

（2014）信银杭绍 银兑字第 008374号

2014信银杭绍中贷字第001166号

2014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5135号

2014信银杭绍虞银兑字第004840号

2014信银杭绍虞授字第002482号

2015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5642号

2015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5553号

2015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5555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4063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4030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4031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4033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4035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4055号

2015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4072号

2014信银杭绍轻银兑字第005067号

2014信银杭绍轻银兑字第005070号

2014信银杭绍轻银兑字第005085号

2014信银杭绍轻银兑字第005185号

2014信银杭绍轻银兑字第005186号

2014信银杭绍轻银兑字第005188号

2014信银杭绍轻银兑字第005190号

2014信银杭绍轻银兑字第005225号

2014信银杭绍轻银兑字第005227号

2014信银杭绍轻商贴字第002856号

2014信银杭绍轻商贴字第002861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730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732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763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760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735号

2014信银杭绍轻银兑字第004887号

2014信银杭绍轻银兑字第004888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715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719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720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703号

2015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880号

2015信银杭绍轻银兑字第005022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925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3759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274号

2014信银杭绍诸银兑字第003462号

2014信银杭绍诸银兑字第003510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3876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012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015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016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017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022号

未偿本金

25,000,000.00

11,900,000.00

35,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20,000,000.00

12,200,000.00

3,650,000.00

7,312,871.66

10,000,000.00

10,000,000.00

8,000,000.00

9,830,000.00

9,350,000.00

27,951,406.00

29,977,600.00

6,500,000.00

10,000,000.00

5,400,000.00

5,000,000.00

15,000,000.00

750,000.00

3,0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3,500,000.00

15,000,000.00

4,930,000.00

3,150,720.00

986,000.00

3,944,000.00

3,944,000.00

3,944,000.00

3,451,000.00

2,465,000.00

5,225,800.00

5,000,000.00

4,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30,000,000.00

25,000,000.00

24,390,000.00

10,000,000.00

20,000,000.00

4,930,000.00

8,000,000.00

6,900,000.00

15,000,000.00

1,330,000.00

1,750,000.00

5,000,000.00

6,000,000.00

6,000,000.00

6,000,000.00

2,000,000.00

3,000,000.00

610,662,397.66

未偿利息

1,210,020.30

799,972.69

3,415,241.47

503,920.18

535,325.32

926,899.32

415,591.10

156,867.47

745,912.91

262,818.68

262,818.68

141,227.19

365,701.09

342,242.31

1,830,817.09

1,978,521.60

453,092.59

79,017.78

663,394.23

520,000.00

229,196.13

13,122.48

52,654.95

207,957.96

56,191.19

89,124.97

89,236.02

89,236.02

96,086.94

375,771.44

117,480.00

111,850.56

28,594.00

33,524.00

31,552.00

31,552.00

25,882.50

3,697.50

5,225.80

142,500.00

114,000.00

196,533.66

204,721.93

210,512.09

210,512.09

188,615.68

432,500.00

432,500.00

1,690,579.80

1,408,816.50

1,374,441.38

425,893.02

908,513.26

184,875.00

363,778.97

149,953.75

272,434.57

0.00

0.00

127,839.08

153,296.51

185,484.56

185,484.56

61,828.17

92,742.28

27,015,695.32

担保情况

嘉兴中港投资有限公司、绍兴县万宏纺织有限公司、浙江众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洪海明、沈叶青（保证）

徐海南、连雅君（保证）、天外天伞业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富东鞋业有限公司、浙江万加利纺织有限公司、浙江德尔利体育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浙江金鲨化工有限公司、毛
关根、杨爱芳（保证）、浙江友谊染织有限公司（抵押）

杭州宝旭贸易有限公司（抵押）、绍兴县津越纱业有限公司、夏小焕、高彩莲、高升龙、傅琴根（保证）

绍兴县中洲置业有限公司、宣淑英、余雄豪、浙江力拓针织有限公司（抵押）、余雄豪、宣淑英（保证）

绍兴鑫和针织有限公司（抵押）、绍兴腾翔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安徽淮北天宏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浙江诚信建工有限
公司、新昌县古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国军、徐琴芬（保证）

浙江西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抵押）、绍兴兴惠纺织有限公司、钱木根、赵小凤（保证）

绍兴越欣数码纺织有限公司（抵押）、浙江越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喜临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市越红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金志根、潘国琴、金兴全、金仙花（保证）

贵州越和置业有限公司（抵押）、绍兴市越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越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金兴全（保证）

浙江建杰聚合物有限公司、杭州和合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大自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

上虞大东南照明有限公司（抵押）、浙江东轻高新焊丝有限公司、浙江上光照明有限公司、绍兴市圣奥电器有限公司、
柯建锋、钱水娟（保证）

上虞市东轻特种铝材厂（抵押）、浙江腾飞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东轻高新焊丝有限公司、上虞市舜虹纺织漂染有
限公司、郑志荣、陈小平（保证）

杭州吉成化纤有限公司、陈军、詹军英、陈红、项建东（保证）

绍兴万成金属薄板有限公司、陈军、詹军英（抵押）、杭州萧山宇嘉丝业有限公司、绍兴元大毛地毯有限公司、杭州鑫
洪化纤有限公司、陈军、詹军英、陈红、项建东（保证）

嘉兴中港投资有限公司（抵押）、绍兴县万宏纺织有限公司、洪海明、沈叶青、洪焕明、童芬琴（保证）

嘉兴中港投资有限公司（抵押）、洪海明、沈叶青、洪国灿、郑国英（保证）

绍兴海富新材料有限公司、绍兴海富化纤有限公司（抵押）、兴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海富化纤有限公司、绍兴海
富新材料有限公司、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绍兴县海富置业有限公司、绍兴县清和置业有限公司（保证）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抵押）、绍兴县清和置业有限公司、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绍兴县海富置业有限
公司、兴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保证）

绍兴市方正纸箱有限公司（抵押）、绍兴县中兴纺织有限公司、谢金海、徐云美（保证）

沈锦鹏（抵押）、浙江联亚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易真金纺织有限公司、肖锡雄、肖育素、沈锡丰、王丽华（保证）

绍兴县三华丝织厂、李建国、沈云花、洪阿土、张利琴（保证）

浙江国申纺织有限公司（抵押）、杭州申铭纺织有限公司、俞国胜、俞燕坪、俞国苗（保证）

诸暨市旺达福食品有限公司（抵押）、鲁惠清、陈培火（保证）

浙江捷灵机械有限公司、陈建刚（抵押）、南京捷科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捷灵开关有限公司、吴春萍、陈建刚（保
证）

南京捷科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捷灵机械有限公司、浙江爱水宝管业有限公司、吴春萍、陈建刚（保证）

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16日

(2017)浙0110民初15818号
朱银国：本院受理原告余国亮诉被告朱银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
内。并定于2018年2月5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四号法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6053号

陈强、沈洁：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陈强、沈洁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8日9时30分在
本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4893号

浙江正宇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杭州祺晏文化艺术策
划有限公司、周安娜、张宇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运河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489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611号

蒋继民：本院受理原告乔荣保诉你、蒋剑锋、张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居住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2月9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832号

张海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诉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5日上午10:00在本院第
十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7620号

戚晓亮、王羽佳：本院受理原告陆端英诉被告戚晓
亮、王羽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戚晓
亮、王羽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0元；二、被
告戚晓亮、王羽佳从2017年5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6%
支付原告利息至借款本金付清日止，截至2017年9月
8日（123天）为6065.75元；三、被告戚晓亮、王羽佳支
付律师费48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
2018年2月28日上午9点整在本院十八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4769号

洪水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诉被告洪水刚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1民
初47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洪水刚
支付原告代偿款145967.73元；二、被告洪水刚支付原告
以上述款项为基数，自2017年5月13日起至代偿款实际

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三、被
告洪水刚支付原告律师费损失3000元；四、原告就上述
一至三项之给付内容，对被告洪水刚所有的车牌号为浙
AAB345 的 纳 智 捷 汽 车 （ 车 架 号 为
LUXG92S1XEB007517）以折价、拍卖、变卖方式所得款
项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3279元，由被告洪水刚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2357号

徐兴华：本院受理原告黄桧诉被告徐兴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205民初23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